
人文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管理办法

（2026 年修订）

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是大学生党员队伍的预备力量，是优秀共青

团员的代表，是申请入党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骨干，在各方面起表率

作用。为了加强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规范学生入党积极分子

队伍的管理，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综合素质，确保发展学生党员的质

量，特制订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管理办法。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标准

入党积极分子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年满十八周岁，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且原则上在

首次递交申请书满 6个月后才能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2．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积极要求

进步，自觉用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

3．入党动机端正，积极参加党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主动并及

时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

4．学习刻苦努力，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学习成绩良好。

5．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遵纪守法，有组织纪律观念，生

活作风良好，无酗酒、沉迷于网络等不良生活习惯，无违纪行为。

6．关心集体，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勇于奉献；积极参加集体

活动，主动支持配合学校、学院和班级开展的各项工作。

7．为人正派，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能同不良行为作斗争。



8．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程序

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程序按照《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共青团推优入

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文件执行。

三、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态调整

入党积极分子在推优的基础上每学期调整一次。党支部要将通过

推优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及时补充到积极分子队伍中。对原有积极分

子，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

1．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者。

2．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学校处分或学院通报批评 2次及以上者。

3．在校期间参与宗教组织、宗教活动者。

4．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校培训不合格者。

5．半年内未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者。

6．上学期有不及格科目 2门及以上者。

7．半年内出现旷课 2次及以上者。

8．半年内所在寝室卫生检查不合格 2 次及以上者。

9．主动放弃发展对象团内推优资格者。

10．两位培养联系人同时给出不合格意见者。

11．一年内参加校、院、班及党支部组织的如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主题班会、团组织生活、升国旗仪式、纪念性活动等集体活动无故缺

勤达 3次者。

四、入党积极分子的管理考核



1．入党积极分子由各学生党支部统一管理，可成立积极分子学

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相关活动，建立积极分子培养档案、台账。

2．入党积极分子每季度至少向学生党支部递交一份思想汇报，

培养联系人要经常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状态、行为表现，并及时

给予帮助和指导。

3．培养联系人每学期应对入党积极分子的表现（包括政治思想、

学习、工作、生活、行为等）进行一次考察，并如实填写《入党积极

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4．学生党支部要定期组织积极分子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实践

活动，强化入党积极分子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5．学生党支部要建立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动态管理机制，每学

期对积极分子队伍进行一次总结和调整，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补充，

不符合条件的要取消其积极分子资格。

五、该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行，解释权归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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